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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南川区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机具核验工作规范

（征求意见稿）

加强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机具核验，是确保补贴资金安全和

提升政策实施效能的关键举措。为做好补贴机具核验工作，规范

核验行为，防范政策实施风险，提高补贴办理效率，进一步便民

利民，根据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政策实施相关规定及以往实践经

验，制定工作规范如下。

一、核验主要内容

补贴机具核验是指区级农业农村部门及乡镇产业发展服务

中心对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（以下简称“购

机者”）申请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时提供的相关资料进行形式审

核、对机具进行核验的工作。核验的主要内容包括：

（一）购机者信息。购机者身份证件或农业生产经营组织营

业执照及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件等信息。

（二）购买信息。购买补贴机具发票、付款凭证等信息。

（三）机具信息。机具实物上的固定铭牌信息、结构配置信

息、使用信息、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申请办理服务系统（以下简

称“办理服务系统”）所对应机具的信息、牌证管理机具的行驶

证信息等。

（四）其他信息。购机者银行卡（折）账号、开户名等信息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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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及政策实施要求提供的其他必要信息。

上述信息的真实性、完整性和有效性由购机者、产销企业和

农机牌证核发部门分别负责，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
二、核验程序及要求

（一）受理申请。

对购机者自主提出的补贴申请，各乡镇（街道）应按规定及

时受理。鼓励通过手机 APP、“一站式”服务窗口等便捷高效的

方式受理申请。

（二）资料核验。

1.购机者身份证、购机发票等资料。购机者为个人的，重点

核验购机者本人与其身份证件的肖像照片是否相符，购机发票所

显示的购机者姓名与购机者身份证件所显示的姓名是否一致；购

机者为农业生产经营组织的，重点核验该组织法定代表人本人与

其身份证件的肖像照片是否相符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件所显示的

姓名与营业执照所显示的法定代表人姓名是否一致，购机发票所

显示的购机者名称与营业执照所显示的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名称

是否一致。

2.银行卡（折）等资料。重点核验购机者填写的银行卡（折）

账号、开户名等信息与其携带的银行卡（折）所显示的账号、身

份证件所显示的购机者姓名、营业执照所显示的农业生产经营组

织名称是否一致。

3.购机价格真实性承诺。核对购机发票上的购机金额与实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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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付金额是否一致，必要时延伸核查发票有效性、产销企业与购

机者之间资金往来凭证。提示购机者隐瞒不报、提供虚假信息需

承担违规责任，并由购机者对购机价格的真实性签字确认。

4.针对新情况新问题需提供的其他资料。未通过核验的，应

将所发现的问题一次性告知购机者，并做好咨询答疑。

（三）机具核验。

核验的补贴机具应是组装完毕、安装到位，可以投入使用的

完整产品。

1.机具铭牌。重点核验机具是否在明显位置永久固定标有生

产企业、产品名称和型号、出厂编号、生产日期（具体到年月日）、

执行标准等信息的铭牌，购机发票所显示的机具名称、生产企业、

型号、发动机号（不带动力的可不核验）、出厂编号与所购实物

机具铭牌显示信息是否一致，所购实物机具铭牌显示信息与办理

服务系统内对应的机具信息是否一致。购机发票所显示的经销企

业与办理服务系统内对应的经销信息是否一致。

2.结构配置。核验机具结构和主要配置等与鉴定（认证）证

书和检验检测报告以及采信的第三方报告、产品变更确认报告或

自主变更文件等的一致性。

3.使用信息。核验机具功能与主要用途一致性；将机具完成

规定作业面积或作业量作为核验前提条件的，核对作业面积或作

业量是否达到规定要求。

4.牌证信息。对牌证管理机具，应先行办理牌证。核验购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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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携带的《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行驶证》信息与农机安全监理系

统推送给办理服务系统的牌证信息、机具信息是否一致。

5.针对新情况新问题需核验的其他信息。重点核验机具（含

高风险机具）应逐台核验，并对机具功能与主要用途一致性等开

展不定期抽查。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额超过 3000 元（含）的机

具为重点核验机具，各乡镇（街道）应逐台核验；其余为非重点

核验机具，各乡镇（街道）对非重点核验机具的核验比例不低于

15%。区农业农村委对补贴机具进行抽查核验，核验比例不低于

2%，电话抽查比例不低于 6%。

鼓励通过进村入户、提前预约等方式开展核验，便利购机者

以及设施安装类机具核验。核验人员不得少于 2 人，核验结果由

核验人员与购机者双方签字确认。

加强对集中购置单一产品、单人多台套、短期内大批量、同

一主体连年购置同类机具、本地区不适用、购置数量与购机者生

产经营服务所需不符、非正常销售季大量购置等异常情形的核验

及机具闲置不用、涉嫌非农用、作业量过少、拆解变卖、过早报

废等异常情况的核查分析。

未通过核验的，应将所发现的问题一次性告知购机者，并做

好咨询答疑。

（四）复核登记。对资料核验、机具核验的程序、方式和签

章的规范性进行复核，通过后登记立册。

（五）公示报送。对通过复核的补贴申请信息进行公示，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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示期不少于 5 个工作日，公示无异议后报送同级财政部门。

（六）资料存档。所有申请补贴机具核验资料应存档备查，

保存期限不少于 5 年。

三、监督管理

（一）加强核验人员队伍建设。选配责任心强、业务素质高、

作风优良的干部从事核验工作，对其每年至少开展一次廉洁与业

务培训。建立健全分管领导监督机制，有条件的地方实行补贴申

请受理与补贴机具核验岗位分离，明确岗位职责。

（二）加强风险排查与违规处理。对机具核验过程中发现的

补贴申请违规行为线索，由核查工作人员逐条书面登记，并及时

报告分管领导。开展违规线索集体研究，对违规嫌疑较大或反复

出现的应启动调查程序。对补贴机具核验争议处理等重大事项，

应集体研究决策。


